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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三）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 100 万元；  

（四）投资项目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

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 万元； 

（五）投资项目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100 万元；  

（六）对外投资项目属于关联交易的，交

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

％以上



（一）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低于10％，该交

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依据； 

（二）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低

于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三）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低于 10%



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不超过 30 万

元以上。 

第二十二条 发生下列任一情形，公司可

回收对外投资： 

（一）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该投资项

目（企业）经营期满； 

（二）由于投资项目（企业）经营不善，

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依法实施破产； 

（三）由于发生不可抗力而使项目（企业）

无法继续经营； 

（四）合同规定投资终止的其他情况出现

或发生时。 

第二十二条 发生下列任一情形，公司

可回收对外投资： 

（一）该投资项目（企业）经营期满； 

（二）由于投资项目（企业）经营不善，

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三）由于发生不可抗力而使项目（企

业）无法继续经营； 

（四）合同规定投资终止的其他情况出

现或发生时。 

第二十三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公司

可以转让对外投资： 

（一）投资项目已经明显有悖于公司经营

方向的； 

（二）投资项目出现连续亏损且扭亏无望

没有市场前景的； 

（三）由于自身经营资金不足急需补充资

金时； 

（四）公司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公

司可以转让对外投资： 

（一）投资项目已经明显有悖于公司经

营方向及发展战略的； 

（二）投资项目出现连续亏损且扭亏无

望、没有市场前景的； 

（三）由于自身经营资金不足，急需补

充资金时； 

（四）协议约定的转让情形出现； 

（五）公司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本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必须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

的监督、管理，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本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必

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接受政府有关

部门的监督、管理。本规则的任何条款，如

与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冲突，应以届时有效

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

程》的规定为准。 



 


